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二）

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3年 12月29日

	整改任务
	吉林省松花江、辽河流域污染治理虽取得明显成效，但影响水质根本改善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仍然突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不够，治理成效仍不稳固，一些区域甚至呈现反弹趋势。


	整改目标
	辽河流域铁东区辖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提高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建立畜禽粪污整治的长效机制。


	整改措施
	在全区31个村内建设55个散养畜禽粪污集中堆放点，力争2023年12月31日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强化督导检查力度，建立部门协调推进机制，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分局、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联合组成排查整治行动工作组，协调推进畜禽粪污问题排查整治行动。

3.建立畜禽粪污综合利用体系。规模以上养殖场全部建有符合“三防”标准的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规模养殖场设施装备配套率、环评率均达到100%。
4.按照《吉林省住建厅关于重点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调度的通知》要求，每月对三座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行调度上报。并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合同，以第三方手动检测为依据，对三座污水处理厂进行管控，保证污水处理厂数据准确。
5.按照《四平市各流域重点河流水质管控制度》要求，加强水质分析，巩固流域水环境质量。

6.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和专项执法等方式，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监管，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


	整改完成情况
	加强督导检查，确保粪污处理中心和收集点稳定运行，不断提升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和利用水平。 

开展了畜禽粪污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并形成工作报告。

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体系已基本形成 。农业农村局和区环保分局联合检查，全区规模以上养殖场全部建有符合“三防”标准的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规模养殖场设施装备配套率、环评率均达100%.

已建立月报制度，区住建局每月对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行调度，并由第三方对出水水质进行检测，已出具检测报告。
对敏感点位进行水质监测，确保河流水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   

6.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监督检查，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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